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申请选修外校研究生课程审批表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 
	
	学    号
	

	专    业
	
	联系电话
	
	导师姓名
	

	交流学校
	
	交流起止时间
	

	交流学校类别
	   □校际合作学校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

	申请选修校外研究生课程情况

	课程中文名称
	课程外文名称
	开课专业
	学时
	学分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请选修校外课程情况说明
	（请简要说明交流项目的情况以及该项目与本人所学专业的关系）


	导师意见

	[image: image1.wmf]与培养计划相符，同意申请


[image: image2.wmf]不同意申请，因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导师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研究生部
审批意见
	○ 同意               ○ 不同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本表一式二份。一份交研究生部培养办公室，一份由研究生本人保留以办理课程学分认
定及成绩转换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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